附錄一、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保健食品實驗室   
	類別
	項次
	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已完成
	未完成
	不適用
	

	實務管理
(化學品管理暨危害預防)
	19
	19-1
設置於高壓氣體 (例：液化石油氣)消費設備之閥或旋塞與該閥之相關裝置有關之配管，應於近接該裝置之部位，以容易識別之方法標示該配管內之氣體或其他流體之種類及流動方向。(高壓氣體勞工安全172)
	
	
	V
	註:高壓氣體消費設備是指用於減壓、燃燒、反應、溶解或將高壓氣體轉化為非高壓氣體狀態的設備。EX:鋼瓶

	
	
	19-2
雇主使用軟管以動力從事輸送硫酸、硝酸、鹽酸、醋酸、甲酚、氯磺酸、氫氧化鈉溶液等對皮膚有腐蝕性之液體時，輸送腐蝕性物質管線，應標示該物質之名稱、輸送方向及閥之開閉狀態。(設施規則178)
	
	
	V
	無使用軟管動力輸送腐蝕性之液體

	
	
	19-3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配管，為防止危險物洩漏或操作錯誤而引起爆炸、火災之危險，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設施規則196)
一、化學設備或其配管之蓋板、凸緣、閥、旋塞等接合部分，應使用墊圈等使接合部密接。
	
	
	V
	

	
	
	二、操作化學設備或其配管之閥、旋塞、控制開關、按鈕等，應保持良好性能，標示其開關方向，必要時並以顏色、形狀等標明其使用狀態。
	
	
	V
	

	
	
	三、為防止供料錯誤，造成危險，應於勞工易見之位置標示其原料、材料、種類、供料對象及其他必要事項。
	
	
	V
	

	
	
	19-4
雇主對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作業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設施規則292)
一、工作場所內發散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時，應視其性質，採取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或以其他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使其不超過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規定。勞工有發生中毒之虞者，應停止作業並採取緊急措施。
	V
	
	
	113年實施危害化學品定量及半定量評估，定量評估評為二三級之化學品須注意於局部排氣下作業及配戴呼吸防護具










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注意通風設備

	
	
	二、勞工暴露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之作業時，其空氣中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者，應改善其作業方法、縮短工作時間或採取其他保護措施。
	V
	
	
	

	
	
	三、有害物工作場所，應依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粉塵及特定化學物質等有害物危害預防法規之規定，設置通風設備，並使其有效運轉。
	V
	
	
	

	
	
	19-5
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塵以外之可燃性粉塵滯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塵等措施。(設施規則177)
	
	
	V
	可燃性粉塵滯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採取通風、換氣、除塵等措施。

	
	
	19-6
雇主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 (例如：化學品室、瓦斯儲存場、柴油儲存場等)，應依下列規定：(設施規則171)
一、不得設置有火花、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等。
	V
	
	
	化學品室需標示嚴禁煙火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EX: [image: ]

	
	
	二、標示嚴禁煙火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並規定勞工不得使用明火。
	V
	
	
	

	
	
	19-7
雇主使用於儲存高壓氣體之容器，不論盛裝或空容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設施規則 106)
1、 確知容器之用途無誤者，方得使用。
	V
	
	
	注意事項張貼於鋼瓶區並實施自動檢查
EX:[image: ]

	
	
	2、 容器應標明所裝氣體之品名，不得任意灌裝或轉裝。
	
	
	
	

	
	
	3、 容器外表顏色，不得擅自變更或擦掉。
	
	
	
	

	
	
	4、 容器使用時應加固定。
	
	
	
	

	
	
	5、 容器搬動不得粗莽或使之衝擊。
	
	
	
	

	
	
	6、 焊接時不得在容器上試焊。
	
	
	
	

	
	
	7、 容器應妥善管理、整理。
	
	
	
	

	
	
	19-8
雇主對於高壓氣體之貯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設施規則108)
一、貯存場所應有適當之警戒標示，禁止煙火接近。
	V
	
	
	注意事項張貼於鋼瓶區並實施自動檢查

	
	
	二、貯存周圍二公尺內不得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V
	
	
	

	
	
	三、盛裝容器和空容器應分區放置。
	V
	
	
	

	
	
	四、可燃性氣體、有毒性氣體及氧氣之鋼瓶，應分開貯存。
	V
	
	
	

	
	
	五、應安穩置放並加固定及裝妥護蓋。
	V
	
	
	

	
	
	六、容器應保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下。
	V
	
	
	

	
	
	七、貯存處應考慮於緊急時便於搬出。
	V
	
	
	

	
	
	八、通路面積以確保貯存處面積百分之二十以上為原則。
	V
	
	
	

	
	
	九、貯存處附近，不得任意放置其他物品。
	V
	
	
	

	
	
	十、貯存比空氣重之氣體，應注意低漥處之通風。
	V
	
	
	

	
	
	19-9
雇主搬運儲存高壓氣體之容器，不論盛裝或空容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設施規則 107)
一、溫度保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下。
	V
	
	
	注意事項張貼於鋼瓶區

	
	
	二、場內移動儘量使用專用手推車等，務求安穩直立。
	V
	
	
	

	
	
	三、以手移動容器，應確知護蓋旋緊後，方直立移動。
	V
	
	
	

	
	
	四、容器吊起搬運不得直接用電磁鐵、吊鏈、繩子等直接吊運。
	V
	
	
	

	
	
	五、容器裝車或卸車，應確知護蓋旋緊後才進行，卸車時必須使用緩衝板或輪胎。
	V
	
	
	

	
	
	六、儘量避免與其他氣體混載，非混載不可時，應將容器之頭尾反方向置放或隔置相當間隔。
	V
	
	
	

	
	
	七、載運可燃性氣體時，要置備滅火器；載運毒性氣體時，要置備吸收劑、中和劑、防毒面具等。
	V
	
	
	

	
	
	八、盛裝容器之載運車輛，應有警戒標誌。
	V
	
	
	

	
	
	九、運送中遇有漏氣，應檢查漏出部位，給予適當處理。
	V
	
	
	

	
	
	十、搬運中發現溫度異常高昇時，應立即灑水冷卻，必要時，並應通知原製造廠協助處理。
	V
	
	
	

	
	
	19-10
消費設備中有氣體漏洩致積滯之虞之場所，應設置可探測該漏洩氣體，且自動發出警報之氣體漏洩檢知警報設備，但液氧除外。(高壓氣體規則167)
	
	
	V
	

	
	
	19-11
雇主對於鍋爐、壓力容器之安全閥及其他附屬品，應於壓力表之刻度板上，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例如：空壓機) (鍋爐及壓力容器 17、30)
	V
	
	
	使用鋼瓶注意，壓力表之刻度板上，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之位置

	
	
	19-12
雇主設置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應由專業人員妥為設計，並維持其有效性能。(特化38)
	
	
	V
	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實驗室注意換氣設備由專業人員設計

	
	
	19-13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於有機溶劑作業時，不得停止運轉。(有機16)
	V
	
	
	使用有機溶劑實驗室注意

	
	
	19-14
[bookmark: _GoBack]雇主於室內儲藏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時，應使用備有栓蓋之堅固容器，以免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溢出、漏洩、滲洩或擴散。(有機25)
	V
	
	
	使用有機溶劑實驗室注意

	
	
	19-15
雇主對於曾儲存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容器而有發散有機溶劑蒸氣之虞者，應將該容器予以密閉或堆積於室外之一定場所。(有機26)
	
	
	V
	使用有機溶劑實驗室注意

	
	
	19-16
雇主對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應依下列規定置備與同一工作時間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數量以上之適當必要防護具，並保持其性能及清潔，使勞工於有暴露危害之虞時，確實使用。(特化50)
	V
	
	
	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實驗室注意，應依下列規定置備與同一工作時間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數量以上之適當必要防護具。

	
	
	19-17
雇主應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處置或使用乙類物質或丙類物質之作業場所，並標示於顯明易見之處。(特化32)
	V
	
	
	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實驗室注意，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處置或使用。

	
	
	19-18
雇主使勞工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時，其身體或衣著有被污染之虞時，應設置洗眼、洗澡、漱口、更衣及洗濯等設備。丙類第一種物質或丁類物質之作業場所，應另設置緊急洗眼及沖淋設備。(特化36)
	V
	
	
	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實驗室注意，應設置洗眼、洗澡、漱口、更衣及洗濯等設備應丙一類或丁類另設置緊急洗眼及沖淋設備。

	
	
	19-19
雇主對受特定化學物質污染之破布、紙屑等，為防止勞工遭受危害，應收存於不浸透性容器，並加栓、蓋等措施。(特化19)
	
	
	V
	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實驗室注意。

	
	
	19-20
雇主應禁止勞工在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吸菸或飲食，且應將其意旨揭示於該作業場所之顯明易見之處。(特化40)
	V
	
	
	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實驗室注意，禁止勞工在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吸菸或飲食。

	
	
	19-21
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或使用之化學品，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應評估其危害及暴露程度，劃分風險等級，並採取對應之分級管理措施。(危化評估分級4)
	V
	
	
	113年實施危害化學品半定量及定量評估及分級

	
	
	19-22
運作者於運作管制性化學品前，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非經許可者，不得運作。(管制性化學品6)
	
	
	V
	本校無管制性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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